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 

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受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美康”）股东弘云久康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弘云久康”、“出让方”）委托，组织实施本次嘉和美康股东向特定机构投

资者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根据《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询价转让和配售》（以下简称“《询价

转让和配售指引》”）等相关规定，中金公司对参与本次询价转让出让方的相关资格进

行了核查。 

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情况、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询价转让概述 

2024 年 11 月 1 日，中金公司收到出让方关于本次询价转让的委托，委托中金公司

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 

 

二、关于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相关资格的核查情况 

（一）核查过程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中金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完成全部出让方相关资格的核

查工作，包括核查出让方提供的工商登记文件、出让方股权权属证明文件、《承诺及声

明函》等文件，并通过公开信息渠道检索等手段对出让方资格进行核查，同时收集了相

关核查底稿。 



（二）核查情况 

1、弘云久康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弘云久康数据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443344266 

注册时间 2015-04-14 

出资额 4,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策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 9号楼 30层 3002 室 

经营范围 

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

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并取得弘云久康出具的《承诺及声明函》，弘云久康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

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

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弘云久康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关于持股期限的承诺。 

（3）弘云久康为嘉和美康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为嘉和美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4）弘云久康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以下简称“《减

持指引》”）、《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5）弘云久康本次拟转让股份属于首发前股份，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质押、

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或者禁止转让情形。 

（6）弘云久康非国有企业，不存在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7）弘云久康本次转让已履行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金公司认为：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符合《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等

法律法规要求的主体资格，出让方不存在《询价转让和配售指引》第十一条规定的：

“（一）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二）

参与转让的股东是否存在本指引第五条、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三）拟转让股份是否

属于首发前股份，是否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四）参与转让的股

东是否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如适用）；（五）本次询价转让事项是否已履行

必要的审议或者审批程序（如适用）；（六）本所要求核查的其他事项。”等禁止性

情形。 

综上，中金公司认为：弘云久康符合参与本次嘉和美康股份询价转让的条件。 

（以下无正文） 




